附件3

广西中医药大学70周年校庆宣传片
及微电影拍摄制作项目采购需求

说明：
1.本需求中的相关参数有不明确或有误的，投标人请以详细、正确的参数另做附件。
2.如投标人的投标产品或服务存在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或者专利成果行为的，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3.▲号条款为实质性内容要求，投标时必须满足。
	服务需求一览表

	采购清单及服务参数
	序号
	采购服务名称
	单位
	数量
	服务内容及要求
	分项预算合计（元）

	
	1
	广西中医药大学70周年校庆宣传片和微电影拍摄制作
	项
	1
	一、项目概况
拍摄制作广西中医药大学70周年校庆宣传片和微电影各一部，全方位、立体化展现学校办学历史、建校70年以来的发展成就和特色亮点。
▲二、项目内容
1.70周年校庆宣传片及微电影创意策划，包括主题、风格、叙事结构、表现形式等。
2.含拍摄脚本的撰写，素材的拍摄剪辑、配音配乐、特效包装、作品修改、成片交付。
3.10-12分钟的校庆宣传片一部，以及6分钟左右的微电影一部（均带字幕、图标、解说、配乐等元素）。
▲三、技术参数与制作标准
（一）拍摄要求
1.定位：要求兼具电影的叙事质感与纪录片的真实温度，拒绝单纯的航拍+摆拍堆砌，要通过镜头语言讲好中医药守正创新故事。
2.画质及格式：超高清（4K）标准，满足电视端、网络端及户外LED大屏的播放需求；全片帧率统一（30fps或60fps）；画面信噪比不低于55dB，无明显杂波；白平衡准确，多镜头衔接无明显色差。
（二）后期制作标准
1.剪辑：节奏与内容匹配，转场自然流畅，无生硬切换；叙事逻辑清晰，情感递进自然，突出校庆主题。
2.调色：色彩风格统一，符合学校视觉形象，突出中医药文化特色与校园活力；无过曝、偏色等问题。
3.音频：旁白使用中文普通话专业配音，声音沉稳大气、富有感染力，贴合影片基调；配乐应为原创或正版版权音乐，与画面节奏高度契合；音量平衡，无杂音、失真；补充环境音效、场景音效，增强沉浸感。
4.字幕：简体中文，字体清晰美观，符合播出标准；字幕与画面同步，位置不遮挡核心内容。
5.特效包装：适度运用动画、数据可视化等特效，避免过度花哨；突出中医药特色元素，增强视觉辨识度。
（三）成片交付标准
[bookmark: _GoBack]1.格式与编码：画面比例16:9，分辨率4K（3840 x 2160），MP4格式，H.264/H.265编码；音频立体声48KHZ2.0及以上，音乐应与画面完美配合，能烘托气氛；带字幕、图标和解说。校庆宣传片时长10-12分钟，微电影时长6分钟左右。
2.工程文件：交付完整项目工程文件包（含拍摄素材、剪辑工程文件、包装工程文件），并附使用说明。
3.素材归档：按“拍摄日期-场景编号-镜头编号-素材类型”规范命名所有素材，同步存储至双硬盘完成备份，形成完整素材库。
4.版权要求：所有素材及成片须保证原创，无版权纠纷；成片版权归广西中医药大学所有，服务商未经授权不得使用或对外传播。
	200000.00

	

商务条款
	▲一、合同签订期：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25个工作日内。
▲二、提交服务成果时间：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须于5个工作日内将宣传片和微电影制作工作方案及脚本初步方案提交给采购人审定，确定工作方案和脚本后60个工作日之内完成初步制作。宣传片和微电影制作通过采购人验收并交付最终成果的总时间控制在90个工作日内。
三、提交服务成果地点：南宁市青秀区五合大道13号。
▲四、验收方式：
中标供应商完成宣传片和微电影制作、并正常播放5个工作日后，在5个工作日内向采购人申请开展验收工作。如验收过程中，采购人发现成品存在与合同要求不符，中标供应商须无条件于5个工作日内进行整改，直至该项目验收合格。项目验收合格后，中标供应商需在10个工作日内提交影片工程文件给采购人。
▲五、付款方式：
（一）中标供应商提交宣传片和微电影成果，经采购人验收合格后，采购人在25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价款的70%；
（二）中标供应商提交宣传片和微电影工程文件给采购人后，采购人在25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价款的30%；
（三）上述各次合同款的支付均需由中标供应商先行开具相对应款项的发票给采购人。
▲六、售后服务要求：
（一）质量保证期：1年（自项目最终验收合格之日起计）。质保期内，如宣传片和微电影内容需更改调整的，中标供应商须无条件于2个工作日内完成更改；如采购人需对累计时长不超过1分钟（含1分钟）的内容进行增减、字幕调整等，中标供应商应按采购人的需求予以免费修改，质保期内免费修改次数不超过2次。
（二）中标供应商拟投入的所有人员信息应提交采购人备案，服务期限内项目负责人与采购人对接日常所有事宜。（联系方式须上报采购人备案，人员如有更改须及时通知采购人，以便沟通联系。）
▲七、其他要求：
（一）报价组成：投标报价应包括宣传片和微电影创意策划、脚本撰写、拍摄制作工作涉及的，以及在实施过程中所需的一切工具、设备、交通、食宿等全部服务费用，必要的保险费用和各项税费，招标代理服务费以及组织专家、会议评审等所需一切费用。
（二）成果产权要求
1.中标供应商应保证所提供的成果或其任何一部分均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的专利权、商标权或著作权；
2.中标供应商保证所交付成果及其中所包含的创意、设计、图形、图片、文字、音乐等的所有权完全属于采购人，且无任何纠纷、抵押、查封等产权瑕疵；未经采购人事先书面许可，中标供应商不得将之转让或许可第三方使用。如中标供应商所交付成果有产权瑕疵或未经许可使用的，视为中标供应商违约，按照合同有关违约约定处理；在已经全部支付完合同款后才发现有产权瑕疵或未经许可使用的，中标供应商除了支付违约金外，由此造成的一切责任及损失均由中标供应商承担。
（三）保密要求：中标供应商须严格遵守采购人保密制度要求，在项目开展过程中，对本项目所有项目信息以及接触到数据予以保密，未经采购人书面允许，不得以任何形式向第三方透露本项目的任何内容。
（四）本项目投标时请提供项目组织服务方案。
（五）本项目合同文本中的条款如与项目需求不一致的，以采购文件项目需求表、中标供应商响应条款为准。
（六）供应商应充分考虑供货成本及参数要求再进行报价，如供应商低价恶意竞价、且成交后无法按要求提供货物或者所供货物及资质要求无法满足参数要求的，采购人将按虚假竞标处理，并保留因耽误采购人使用时间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的权利，通过报备政采云平台及财政厅监管部门，并按规定对投标人公司予以处罚和进行网上通报处理，追究投标人的法律责任，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投标人承担。

	其他说明
	1、是否进行演示：否。
2、是否要求提供样品：是。
3、是否现场踏勘：否。
4、本项目合同到期后不续签。
5、本项目采购标的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其他强制性标准、规范等要求：按国家相关标准、中标供应商承诺进行验收。


供应商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人（签字）：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